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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鸿仕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限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数量共计 6,416,98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5.04%，涉及自愿限

售股东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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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明细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或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或其一

致行动人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的亲

属，如是，

说明亲属

关系* 

是否为

公开发

行前直

接持有

10%以上

股份的

股东* 

是否为公

开发行前

未直接持

有但可实

际支配 10%

以上股份

表决权的

相关主体*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任

职情况 

截止 2026年 3

月 27日持股数

量 

本次自

愿限售

前已处

于限售

登记状

态的股

票数量 

本次自愿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限售

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自愿限售期间 

本次限

售后该

股东所

持的无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1 姜绪荣 否 否 否 否 无 1,396,620 0 700,000 1.64% 自承诺函出具

日至公司股票

公开发行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起 3 个

月内，或股票公

开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事项终止

之日止 

69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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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州东山产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否 否 否 否 无 1,296,000 0 1,296,000 3.04% 自承诺函出具

日至公司股票

公开发行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起 3 个

月内，或股票公

开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事项终止

之日止 

0 

3 苏州鑫睿创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苏州鑫

德睿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否 否 否 否 无 1,272,996 0 1,272,996 2.98% 自承诺函出具

日至公司股票

公开发行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起 3 个

月内，或股票公

开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事项终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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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止 

4 青岛谦宜股

权投资有限

公司 

否 否 否 否 无 1,257,984 0 1,257,984 2.95% 自承诺函出具

日至公司股票

公开发行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起 3 个

月内，或股票公

开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事项终止

之日止 

0 

5 深圳誉韬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否 否 否 否 无 1,125,000 0 1,125,000 2.64% 自承诺函出具

日至公司股票

公开发行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起 3 个

月内，或股票公

开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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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已于 2026年 3月 30日对上述股票申请限售。 

 

上市事项终止

之日止 

6 上海科升创

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常州科升创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否 否 否 否 无 765,000 0 765,000 1.79% 自承诺函出具

日至公司股票

公开发行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起 3 个

月内，或股票公

开发行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事项终止

之日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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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依据及解除条件 

1、自愿限售的依据： 

近日，公司股东苏州东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鑫德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青岛谦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深圳誉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科升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自公司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 3个月内（以下简称“锁

定期”），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等），也不提议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相关股份转让和交易按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近日，公司股东姜绪荣承诺：自公司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 3个月内（以下简称

“锁定期”），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

前已发行的 70万股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等），也

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相关股份转让和交易按届时有效的

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本次股票限售解除条件如下： 

相关股东在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述锁定期届满或股票

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事项终止之日，相关股东可以申请解除前述自愿限

售。 

 

四、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后公司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4,331,539 10.15%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 

1、高管股份 24,009,625 56.28% 

2、个人或基金 3,862,996 9.06% 

3、其他法人 2,553,984 5.99% 

4、其他 7,901,856 18.52%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38,328,461 89.85% 

总股本 42,660,000 100.00% 

 

五、 其他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自愿限售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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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昆山鸿仕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3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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